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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》答记者问

发布时间：2014-01-16      分享到：               【字体：大 中 小 】

　　近日，中国保监会、中国银监会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销售行为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

《通知》），日前，保监会、银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。

　　一、问：《通知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？

　　答：近年来，银邮保险代理渠道业务发展迅速，促进了人身保险业保费规模、资产规模的快速增长。同时，银邮保

险代理渠道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，发展方式较为粗放，业务结构不合理，存在着销售误导、违规经营、退保金大幅上升

等问题。特别是社会各方面对该渠道销售行为中的一系列问题反映较为集中，包括“存单变保单”、产品适销不对路、

产品介绍不全面、客户信息不真实等。上述问题亟待得到有效解决。

　　二、问：《通知》对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有哪些影响？

　　答：《通知》的发布，要求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放在首位，依法合规地开展代理保险业务，进

一步提高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的销售适应性和管理水平。有利于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，有利于引导保险公司和商业

银行调整保险业务结构，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的规范、健康、持续发展，更好地提供相关服务，实现共

赢。

　　三、问：《通知》的目的是什么？

　　答：《通知》的主要目的：一是要求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将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人，对低收入居民、老年人等特

定人群出台进一步保护措施；二是引导银保业务进行结构调整，鼓励风险保障型产品和长期储蓄型产品发展；

邮代理渠道销售行为进一步提出规范性要求，明确保险公司和代理机构哪些行为应该做、哪些行为不能做。

　　四、问：《通知》对将合适的产品销售给合适的人提出哪些要求？

　　答：《通知》要求建立投保人需求与风险承受能力评估制度，根据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。

　　对特定人群提出保护措施，包括城乡低收入居民和老年人群。向其销售的产品应以保单利益确定的普通型产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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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不得通过系统自动核保现场出单，应由保险公司人工核保，核保中保险公司应对投保产品的适合性、投保信息、签

名等情况进行复核。

　　对有需求和承受能力的客户，向其销售的保单利益不确定的产品，在保费较高等情况下，应由投保人在相关风险确

认声明书中签名确认后方可承保。

　　五、问：《通知》对业务结构调整提出哪些要求？

　　答：为充分发挥保险核心功能,转变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发展方式,加大力度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

品，《通知》要求商业银行销售意外伤害保险、健康保险、定期寿险、终身寿险、保险期间不短于10年的年金保险、保

险期间不短于10年的两全保险、财产保险（不包括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）、保证保险、信用保险的保费收入之和不

得低于代理保险业务总保费收入的20％。

　　六、问：《通知》对哪些具体销售行为提出要求？

　　答：在销售过程前段，《通知》要求保险公司做好产品及保单材料的准备工作，包括延长犹豫期、在相关材料中明

确各项风险提示等；要求商业银行加强对销售人员的管理。

　　在销售过程中段，《通知》要求确保投保过程反映消费者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包括由投保人本人填写投保单、不得篡

改客户信息等；要求确保投保人了解全面的保险合同信息，包括提供完整的合同资料、提供保费收据或发票等。

　　在销售过程后段，《通知》要求保险公司对销售情况进行监测，包括核对投保信息、建立健全客户回访、做好短信

提醒服务等。

　　七、问：《通知》如何进一步加强监管协作？

　　答：《通知》要求保险公司每季度向保监系统上报合作银行的犹豫期内退保件数、回访问题件数，及占同期投保件

数的比率。《通知》要求商业银行每季度向银监系统上报代理各险种保费收入占比情况。

　　保监会、保监局与银监会、银监局建立信息共享制度，加强监管协作，依法对存在问题的保险公司、商业银行采取

相应监管措施。

　　下一步保监系统和银监系统将继续加强合作，实时监测市场发展中的新情况，对市场反映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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